
①

中国人民银行伊克昭盟分行编

够耄谴墓融夏



伊克昭盟金融志

中国人民银行伊克昭盟分行编



《伊克昭盟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主 编高寿田

副主编王树芳、阿木尔、商守经

编 委高寿田、王树芳、阿木尔、

编写人员

高寿田、商守经、张慧、

彭效田、孙建平、李国春、

关杰，张增强

审 定商守经

封面设计并题写书名 高寿田

责任编辑商守经

总 纂高寿田

商守经、张慧、张勇、卢培、张来树

张勇、卢培、张来树、李泉、吴俊生、

自永生、毕玉俊、何海清、何平、赵泓文、



序 言

《伊克昭盟金融志》作为一部反映全盟金融干部和职工，在上级行和当地党政领导

下，开创和发展金融事业所走过的光辉而曲折道路的史志，现在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

伊盟金融界的一件大事。

伊盟是一个老、少、边、穷的民族地区。解放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少量的商品交

换，多是以物易物或银元计价交易。全盟没有一家金融机构和金融业。解放后的一九五。

年三月，才建立了第一家社会主义银行机构一中国人民银行东胜支行，并正式对外营
业，从而结束了伊盟无金融业的历史。40年来，全盟金融系统按照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

和金融政策，延伸机构，扩大业务，组织人民币占领伊盟流通市场，禁止金银计价流通，

实行现金管理和金融市场管理，组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保险、外汇等业

务，筹集和分配资金，调节市场货币流通，积极支持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在国民经济

的恢复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在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实行以产品经济为主的历史条件下，银行的经济

杠杆作用，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甚至只能起到一个会计、出纳的作用。一九七

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

策，实行改革、开放、搞活，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得到了空前的蓬勃发展。为了适应经济

发展的需要，银行按照Xlsd,平同志指出的必须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指导思想，总结了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调整了货币、信贷和利率政策，扩大了金融业务，开拓了资金市场，

发展了金融机构，在伊盟才形成了目前的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专业银行为主体，以其它

金融组织为补充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进而成为筹集和分配资金的主要渠道，

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支持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柱，在全盟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日益

增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

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业，是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金融的发展水平和活

动规模，固然由商品货币经济的水平和规模所决定，但金融又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

的促进作用。回忆40年来，伊盟经济的不断发展孕育了金融业的发展和壮大，同时伊盟

金融业的发展和壮大，又积极地促进着经济的振兴和腾飞。我相信，伊盟金融业，在今后

全盟经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进程中，在开发自然资源，改变经济落后面貌中，必

将起到更大的作用，在促进伊盟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中，一定会做出新的贡献。

我希望《伊克昭盟金融志》一书的出版，能为伊盟的广大金融工作者和热情关注伊盟

金融事业的人们以及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启示，为研究伊盟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提供有用

的资料。

高寿田

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El于东胜



凡 例

一．本志以章，节，目为层次。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以记为主，“图”，“表”、“录”辅之。

三、本志采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史志相合的体例。

四、本志按“详近略远”的原则，力图做到突出重点，大事不漏。

五，本志上限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年伊克昭盟建立金融机构起，下限至一九八

九年底止。

六、本志数字，原则上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在少数地方可按习惯用汉字书写。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本行档案室、《伊克昭盟农牧金融志》、《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伊克

昭盟中心支行行志》，《中国工商银行伊克昭盟中心支行金融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伊

克昭盟中心支公司志》、《伊克昭盟金融统计资料》和有关部分老干部、老职工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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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伊克昭盟(简称伊盟，下同)是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盟，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

体，汉族居多数的多民族地区，分为农区和牧区。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西临宁

夏平原，北靠河套平原，西北连乌海市，东北与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相望，东南与山西的

偏关、河曲县毗邻，南面与陕西省的榆林地区接壤。东西长约400公里，南北宽为340

公里，现有面积8638 l平方公里。

伊盟现辖七旗一市，既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乌审旗、杭锦

旗、鄂托克前旗和东胜市。伊盟行政公署设在东胜市。一九八九年末，全盟总人口达

1，184．148人。

伊盟是一个老、少、边、穷地区。地处黄土高原，黄河三面环抱，大部分为丘岭和沙

漠，多风、少雨，气候干燥，自然条件较差。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全盟有天然草原

11，000万亩，是发展林业和畜牧业的极好场地；有840公里长的黄河沿岸和无定河流

域，作为种植粮食的基地；有三大矿物资源优势。一是能源：煤炭储量1200多亿吨。准

格尔煤田普查储量362亿吨，东胜煤田普查储量896亿吨。卓子山煤矿普查储量37亿

吨。二是建材：石膏矿储量52亿吨，石英砂储量4253万吨，石灰石储量1．2亿吨，耐火

粘土储量5700万吨。三是化工：芒硝储量3．3亿吨，天然碱4000万吨，食盐956万吨。

此外，畜产品资源更是本盟的基本产业，年产皮张70多万张，绒毛800万公斤。

解放前，伊盟的经济十分落后，全盟仅有几十家小商贩，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除一

些手工操作小煤窑、小陶瓷、晒盐厂和农牧民个体手工作坊外，再没有什么较大的工业

厂、矿：商品交换多是以物易物或受边商盘剥，银元计价交易，工商业呈现一派萧条景

象。解放后，伊盟人民摆脱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团结奋斗，使伊盟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伊盟的经济建设出现了生气

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在各方面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经济开放、工

业生产方面，突飞猛进，规模空前。其中纺织、煤炭、化工三大支柱工业发展较快。比

如：以补偿贸易的形式从日本引进设备，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羊绒分梳企业一伊盟羊绒
衫厂，成为全盟乃至全区的出口创汇骨干企业。准格尔、东胜两大煤田的开发建设初具规

模，前景广阔。包神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伊盟没有铁路的历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普遍推行，有力地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一九八九年，伊盟工农业生产总值(一九八。年不变价)达到86205万元，是一九

四九年的215倍。其中工业产值47561万元，农业产值38644万元。全盟社会商品零售

额达56630万元。国民收入达62906万元【一九八。年不变价)，人均534元。粮食产量

达6．64亿斤。伊盟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

伊盟的金融事业，是解放以后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逐步发展起来的。解放



前，全盟根本没有金融业，也没有金融机构，物资、货币流通不畅，以物易物和银元计价

的交易形式占着绝对比重。一九五。年三月九日，伊盟地区建立了只有12名国家银行干

部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金融机构一中国人民银行东胜支行，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一九五。
年十二月，又在东胜建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东胜代理处。到一九五二年底，各旗先后建

起了金融小组、营业所等金融机构，并在人民银行内部设立了保险代办处，全盟银行职工

已增加到222人，是一九五。年底的8倍。

金融机构的普遍建立，扩大了伊盟的社会主义金融阵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盟财

政经济非常困难，物价波动，工农牧业生产和商品流通面临许多问题。银行机构建立后，

在各级党政的支持和协助下，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广泛宣传，统一发行使用人民币，收

回解放区流通的各种货币。办理金银汇兑，加强金银管理，严禁金银计价流通和私相买

卖，严禁旧币在市场上流通。从而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币市场在全盟逐步建立起来，

为稳定金融物价、建立新的金融秩序创造了条件。银行还利用信贷杠杆，支持地方恢复和

发展生产，活跃商品市场。工商信贷主要集中资金力量支持了国营贸易和供销合作事业，

推动了城乡物资交流。同时，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扶持了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

工业的发展，一九五二年末，全盟工商贷款余额达到49．3万元。农业贷款三年累计发放

额达123万元，帮助7500户农牧民解决了耕畜、农具、籽种、口粮、饲草、饲料等方面

的资金困难。银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伊盟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一九五三年国家进入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盟各级金融机构以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为指针，围绕着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基本任务而积极开展工作。为了适应业

务发展需要，各旗陆续将营业所全部改建为支行。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银行伊盟支行改

为中国人民银行伊盟中心支行【简称人民银行伊盟中心支行，下同)，不再对外办理业

务，成为管辖七旗一县金融工作的领导中心。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在合作化运动中根据

国务院建立农业银行的决定，第一次在伊盟建立了盟级农业银行，旗县未建。一九五七年

六月撤销，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解放后，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牧区得到了普遍发展，

到一九五七年底达到164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

题，就是资金严重不足。全盟各级银行把抓存款当作首当其冲的重要任务，通过广泛宣传

动员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了各项存款的稳定增长。一九五七年末，全盟各项存款

余额达553．4万元，是一九五二年的3．6倍，其中储蓄存款余额达102．8万元，是一九五

二年的10．3倍。在合理运用资金中，一是重点支持了全盟国营和供销合作商业扩大购销

业务，搞好市场供应，支持国营工业生产逐步发展壮大。一九五七年末，仅国营商业和供

销合作社收购农副产品贷款一项就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26倍；工业贷款比一九五二年增

长了4145倍，占贷款总额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0．03％上升到8％。在银行信贷资金的

大力支持下，一九五七年国营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达到91．1％，比一九五

二年提高一倍还多；农副产品收购总值增长了3．4倍；工业产值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

67．8％。二是对私营工商业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贷款发放中坚持区别对待

的原则，以发挥信贷职能，在支持全盟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三是有力地促进了全盟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五年中共发放农牧业贷款678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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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互助组和农牧业生产合作社集体贷款322万元，占农贷总额的48％，贷款余额一九五

七年来达到279万元，比一九五二年末增长了4．2倍。一九五六年全盟加入农业合作社的

农户就占到90％以上，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一九五五年，全盟各级银行根据上级指

示，发行了新人民币，以新币1元等于旧币10．000元的折合率收回旧的人民币，新人民

币成为全盟市场商品流通、文化娱乐服务行业等各种经济往来的唯一结算和标价单位。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伊盟的金融事业同国民经济其它事业一样，经历了曲折

发展的过程。在机构建设中，一九五八年底根据全盟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长的实际情

况，伊盟行署委托伊盟财税局筹备组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伊克昭盟支行，并于一九五九年

八月一日正式对外挂牌营业，开展基建拨款业务，办理结算监督。至此，伊盟有了独立管

理基本建设投资的专门机构。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恢复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伊盟中心支

行(简称农业银行伊盟中心支行，下同)，各旗县普遍建立了机构，与人民银行彻底分

设。～九六五年十二月根据上级指示又撤销了农业银行。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全盟各级

人民银行撤销了保险公司内部建制，停办了保险业务。三年“大跃进”期间，瞎指挥、浮夸

风和“共产风”的错误，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银行工作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强

调要紧跟“大跃进”形势，对企业扩大生产和流通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要“大胆支持，充分供

应，需要多少，供应多少，哪里需要，哪里供应，不要怕贷款增加多了”，强调要在有利

于生产“大跃进”的前提下谈节约流动资金，否则就是非政治化倾向，就是单纯业务观点。

进而层层下放信贷管理权限，放弃了信贷管理原则和监督检查制度，敞口供应流动资金，

造成了大量贷款的积压浪费。在改革规章制度中，实行的是“大破大立”，“先破后立”，把

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视为束缚群众手脚的东西而废除了，造成了工作中有章不循、无

章可循。“大跃进”热潮中，商指标风盛行，全盟各行你追我赶，提出了脱离实际的高指

标，层层加码，“放卫星”。银行在“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做法，给全盟经济发展带来了极

为不利的影响。为了纠正“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左”的错误，克服国家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

难，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一九六

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

决定”(即《银行工作六条》)，全盟银行立即贯彻实施，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和改进信贷管

理，坚持政策原则，调整时期的金融工作收到了明显成效。实现了“当年平衡，略有回笼”

的要求，储蓄存款由降转升，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大大提高。金融工作又出现生气勃勃的

局面，促进了全盟工农业生产的全面高涨。

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局性的、时间长达十年的动乱，它给

党和国家、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a寸期，全盟的金融工作也受到猛烈冲

击，遭到严重破坏。一系列重大的金融理论和政策是非被混淆，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

金融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被否定，银行的职能作用被削弱，规章制度被破坏。查抄、冻结储

蓄存款，极大地挫伤了群众存款的积极性。信贷资金的供应不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是以

“长官意志”为转移，不是为发展生产服务，而是为政治斗争服务，使信贷工作处于大撒手

的状况。一些工商企业不注意经营管理，不讲求经济效益，盲目采购，造成了资金和物资

的积压浪费，～些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听从“长官意志”，盲目施工，乱用贷款，大造

“万亩田”，大购农机设备。所有这些不仅影响了贷款的经济效益，削弱了银行信贷在促进

· 3 ·



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作用，也给国家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金融工作面临着拨乱反正

和加强整顿的艰巨任务。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结束了灾难深重的十年动乱。一九

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的战略决策。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方针，经济体制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展开。党中央十分重视银行在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银行要抓经济，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

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这给银行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一九七九年以

来，伊盟金融部门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职工，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对银行工作的指示，坚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开拓奋

进，全盟金融事业得到蓬勃发展：

一金融体系不断完善，职工队伍发展壮大。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伊盟支行改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伊盟中心支行(简称建设银行伊盟中心支行，下同)，并

在六个旗设立了机构，与人民银行办理了业务移交手续；一九七九年七月第三次建立了农

业银行伊盟中心支行，各旗县普设了机构，并从一九八O年元月正式对外营业；一九八。

年十一月，恢复了人民银行内部的保险职能机构，一九八四年保险公司与人民银行正式分

设并在旗市逐步建立了机构；一九八三年九月，国务院决定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

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成立工商银行，承办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

和储蓄业务。根据这一决定，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全盟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正式分设，

以后各旗市普设了人民银行机构；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组建了中国银行东胜支行。到一九

八九年末，全盟共有金融机构410个，其中盟级金融机构7个，旗市和办事处级的55

个。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其它金融机构为补充的社会主义金融体

系。根深叶茂，覆盖全盟。同时，建设了一支适应金融事业发展的职工队伍。到一九八九

年末，全盟金融系统职工总数达到35 11人。

一改革了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为了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一九五三年开
始，实行了“统收统支”的信贷计划管理办法。一九七九年以前，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虽几经

变革，但都是围绕中央和地方掌握计划权限的大小而进行的。为了改变信贷资金供应上的

“供给制”、“大锅饭”状况，一九八。年开始，全盟实行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

钩、差额包干”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一九八五年人民银行又对各专业银行实行了“统一计

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信贷资金管理办法的改革，

强化了中央银行对整个金融活动的调控作用，将同业拆借、相互融通的市场经营机制引入

到全盟银行的业务经营之中，改变了各行“重贷轻存”的经营观念。

一突破“禁区”，发放固定资产贷款。一九七九年以前，伊盟各级人民银行只发放期
限在一年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视固定资产贷款为“禁区”．经国家批准，一九七九年以

后，全盟各家银行相继开始发放各种固定资产贷款。最早支持的较大技改项目是一九七九

年经国家批准自一九八。年初至一九八一年四月由中国人民银行东胜市支行共发放技改贷

款415万元支持的伊盟羊绒衫厂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设备，年

产出口无毛绒500吨，羊绒衫30万件的项目。该厂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山羊绒分梳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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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到一九八九年末，全盟银行系统固定资产贷款余额达到8941．6万元，其中基本建设

贷款145万元，技术改造贷款5221．3万元，老少边穷贷款3266．8万元，经济开发贷款

308．5万元。为全盟的毛纺、煤炭、化工、建材、医药、轻工、电力等企业的改建、扩

建、新建项目和挖潜、革新、改造项目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给予了有力支持，收到了明显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银行统一管理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国营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供
应，由财政、银行和企业主管部门三家共同管理，以财政管理为主的模式，一直在我盟持

续了30年。一九八三年六月，国务院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决定从当年七月一日

起，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根据这一决定，全盟人民银行于十月份

从伊盟各级财政部门接收了全部国营工、商、农、牧企业的国拨流动资金，并查清了国拨

流动资金多年来的损失、浪费和短缺情况。建立了企业补充流动资金制度，改进了企业流

动资金定额的核批办法。流动资金管理制度的改革，发挥了银行信贷的杠杆作用，把经济

手段和行政措施结合起来，加强并改善了资金管理，促进了企业节约使用资金，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一开拓和建立资金市场。随着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发展和横向经济联合的扩大，
生产建设中的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以资金拆借为主要内容的短期资金市场在伊盟出

现。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国人民银行伊盟分行在东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伊盟资金市场

正式成立。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国人民银行伊盟分行的牵线搭桥下，各家银行加入了

由中国人民银行大同分行牵头成立的晋、冀、内蒙古十地盟市金融协作网，成为该组织的

股董行。几年来，伊盟资金市场立足全盟，面向区内外，先后与天津、沈阳、大同、忻

州、雁北和内蒙古等区内外资金市场建立了关系。短短的三年时间融资量达到lO亿元，

其中从盟外拆入资金就达到7亿元，有效地缓解了全盟资金紧张的状况，支持了工商企业

的合理资金需要。

一各项业务飞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工作指导思想明确，措施得
力，各项业务得到较快发展。到一九八九年末，全盟银行各项存款余额达53691万元，

是一九七六年末的10．9倍。其中城镇储蓄存款余额达24679．4万元，是一九七六年末的

50．8倍。存款的大额增长壮大了银行的资金实力，信贷资金自给率达57．4％。各项贷款

余额达109630．3万元，是一九七六年末的7．7倍。保险业务自恢复以来，焕发出勃勃生

机，险种不断增加，到一九八九年开办了企财险、家财险、运输工具险、货运责任险、农

险、人身险和涉外险等险种，保险费收入达到863万元。仅一九八九年一年，全盟保险

公司理赔金额就达360万元，帮助受灾企业和个人尽快地恢复了生产和生活。随着人民

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国库业务、稽核业务发展迅速。微机等现代化设备运用于金融业

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适应业务发展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金融研究活动蓬勃兴起，

成立了金融学会和钱币学会筹备小组，编辑出版了伊盟金融界的第一本书一《金融研究
文选》，不少论文、调查报告在自治区一级刊物上发表，有的还被列为盟社科联、自治区

社科联优秀成果。

一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
出了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一九八三年以来，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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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金融系统积极响应党中央“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号召，根据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具体要求，

开展了创建文明单位活动。一九八六年九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全盟金融系统组织职工进行了认真学习讨论，

各行都把精神文明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去抓。经过几年的努力，伊盟金融系统精神文明

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国人民银行伊盟分行系统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文明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伊盟分行被总行命名为全国金融系统先进单位，多次被自治区政府、盟委，

行署命名为先进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伊盟分行党支部被伊盟、内蒙古自治区和中央三级组

织部命名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各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多次被地方政府、上级主管单位评

为文明单位、先进集体。

40年来，伊盟的金融事业经历了艰苦创业、曲折坎坷的道路，在上级行和各级地方

党政的领导下，得到蓬勃发展。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伊盟金融战线的广

大干部职工定会不负时代的重托，勇敢地肩负起发展金融事业的重任，为伊盟经济的腾飞

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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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金融机构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机构沿革

伊克昭盟的金融事业，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

一、人民银行、专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形成和发展

(一)建国三十年伊盟金融机构的演变

一九五。年初，中国人民银行绥远省分行决定在伊克昭盟建立银行机构，并派遣以柔

隽放为首，王建勋、徐世耀、王元、刘俊、张哲民、叶茂荣、邢文宇、郭童、纪尚仁、李

进库、茹源等十二名国家银行干部和段有福、胡利虎、张忠环，白横山等四名警卫人员来

东胜县筹建伊克昭盟第一个金融机构一中国人民银行东胜支行。
一九五。年三月九Et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东胜支行，并开始对外办公营业。当

年，在扎萨克旗(今为伊金霍洛旗新街镇)建立了金融小组。全行共有职工16人。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金融事业不断扩大，中国人民银行

东胜支行改称中国人民银行伊克昭盟支行，按行政区划建制，管辖全盟金融业务，并兼办

东胜县金融业务。并将扎萨克旗金融小组改建为营业所，同时在准格尔旗、鄂托克旗组建

了旗级营业所，在东胜县的第三区建立了自生堡(今东胜市泊江海子乡所在地)金融小

组。全行职工队伍增加到77人。随着人民银行机构的相继建立，一九五。年十--Pl，在

东胜地区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东胜代理处，开展保险业务。一九五一年，根据保险业

务发展的需要，又在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扎萨克旗和郡王旗人民银行内部设立了保险代

理处，在当地人民银行领导下开展保险工作。

一九五二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伊克昭盟支行又相继在达拉特旗，郡王旗、乌审旗和杭

锦旗建立了四个银行贷放小组，后来改建为旗级营业所。同年，经中国人民银行绥远省分

行批准，将全盟7个旗营业所改建为支行。同时，在准格尔旗的纳林、扎萨克旗的通格朗

区、鄂托克旗的大池各建金融小组l处。

一九五三年，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金融机构向下延伸，除将准格尔旗的纳林、

鄂托克旗的大池、东胜县的自生堡三个金融小组改建营业所外，又新增建了准格尔旗将军

窑子、马栅、五字湾；鄂托克旗的达拉图鲁、拉僧庙等五个营业所和杭锦旗第四区建立了

一个蔺羊馆地金融小组。同年五月和八月分别在东胜县板洞梁乡和达拉特旗五股地乡试点

组建了两个农村信用社。

一九五四年，基层营业所已由原来的八个增加到十八个和一个办事处。新增的机构

有：

准格尔旗大路、暖水营业所；

达拉特旗哈拉包子营业所；

郡王旗台吉召营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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